附件8：

第九届湖北省中小学电脑制作作品评选活动指南

一、参赛范围

全省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在校学生。

二、项目设置

根据不同学段中小学生的特点，评选按照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分学段设置评选类项目和竞赛类项目。

小学组：电脑绘画、电脑动画、电子报刊、网页

初中组：电脑绘画、电脑动画、电子报刊、网页

高中组：电脑艺术设计、电脑动画、网页、程序设计

三、相关要求

（一）参赛作品资格审定

有明显政治原则性错误和科学常识性错误的作品，取消该作品参评资格；

严格杜绝任何弄虚作假行为。参加评比的所有作品通过“竞赛网”平台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若发现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行为，直接取消该作品参评或获奖资格, 并在“竞赛网”平台上曝光，通知市级教育部门及所在学校；

包含电脑病毒的作品，不完整和无法正常观看的作品，取消其参评资格；

已正式出版的作品（产品）、已在有关网站或媒体上刊登的作品、已在其他全国性比赛（包括：全国、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活动中获得一、二等以上奖项的作品不参加评选。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该作品参评或获奖资格。

（二）作品的主题：探索与创新

鼓励广大中小学生结合课堂教学的学习与实践活动及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选用恰当的制作工具及技巧，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巧妙的审美表达，设计、创作电脑作品，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作品制作

中小学生应独立进行作品的创意、设计并自己动手实现创作，指导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技术指导，但不能直接动手帮助完成作品制作；

小学组、初中组每件作品的主要作者最多不超过2名，高中组每件作品限报1名作者；每个作者限报1件作品；每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

作品中不能以作品以外的任何网站或网页内容的链接方式作为本作品的内容。

网页作品或网页形式的电子报刊作品的各级目录（文件夹）和所有文件的命名须采用通用的小写英文字母命名规则。

四、作品报送

（一）报送时间及名额分配

2009年3月16日前，以市（州）活动组委会为单位统一上报参赛作品。上报作品名额限定为每市（州）报送小学、初中、高中每个组别各12件，总额36件。

（二）报送内容

报名作品时须一并提供电子文档和文字材料，详细要求和内容如下：

1、电子文档材料

（1）第一级文件夹

内容为“初中、高中、小学、资料清单”四个文件夹；

其中“初中、高中、小学”三个文件夹中放置第二级文件夹，“资料清单”文件夹中放置市（州）参赛作品名单（附件3表一）、市（州）组织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附件2）、市（州）评审专家推荐表（附件5）的电子版文档；

（2）第二级文件夹

内容为“电脑绘画、电脑动画、电子报刊、网页、电脑艺术设计、程序设计”六个文件夹（如果缺少某项内容，就不建立这项的文件夹。例如高中没有“电子报刊”，就不要建立“电子报刊”文件夹）；

（3）第三级文件夹

内容为本级别所有作品的文件夹，每个作品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命名标准为“学校名称-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中间的分隔符号是英文半角的减号）；

（4）第四级文件夹

内容为“作品、源文件、资料”三个文件夹；

其中“作品”文件夹放作品文件，“源文件”文件夹放作品源文件，“资料”文件夹放参赛作品登记表（附件6表一）、说明文档、PPT、作者照片、信息介绍等等（如果缺少某项内容，就不建立这项的文件夹。例如缺少源文件，就不要建立“源文件”文件夹）。

2、文字材料

市州参赛作品清单（附件3表一）；

有作者本人亲笔签名和推荐单位盖章的“参赛作品登记表（附件6表一”，登记表中须提供作者照片，建议将电子照片嵌入电子文档后打印；

市（州）组织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附件2）；

市（州）评审专家推荐表（附件5）。

（三）报送方式

作品电子文档材料可采用电子邮件、FTP、QQ传送、光盘邮寄等方式上报。电子文档材料推荐采取前3种方式，上报方式的详细介绍如下：

1、若采用电子邮件方式上报，可按规定组织文件夹结构、内容，使用压缩软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发送到e21jiaoxue@gmail.com（邮件主题注明“某某市09学生电脑制作”）。若压缩包文件小于20MB，可直接发送；若压缩包大于20MB并小于1GB，可采用QQ邮箱“文件中转站”功能发送；若压缩包大于1GB，可采用下面的方式上报；

2、若采用FTP方式上报，可按规定组织文件夹结构、内容，使用压缩软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上传到FTP服务器中（自行准备），并告知组委会下载地址；

3、若采用QQ传送方式上报，可按规定组织文件夹结构、内容，使用压缩软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或直接采用QQ软件在线传送给组委会（组委会QQ：110600103）；

4、若采用光盘邮寄方式上报，可按规定组织文件夹结构、内容，刻录到一张光盘上，并邮寄给组委会。

作品文字材料采用邮寄方式报送。

五、竞赛项目形态界定

（一）电脑绘画

运用各类绘画软件或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制作完成的绘画作品。绘画作品可以是主题性单幅画或表达同一主题的组画、连环画。表达同一主题的组画、连环画，每件作品不超过5幅。

创作的视觉形象可以是二维的或三维的，可以选择写实、变形或抽象的表达方式。

作品表现形式可以是运用鼠标或数字笔模拟手绘效果的，即用一定的技术处理手法，用电脑来模拟手绘效果；也可以是根据主题，利用数字化图形、图像处理工具对图像素材的再加工。

作品的存放格式为JPG；适合在通用的电脑显示器上显示。

提交的作品中，除上报JPG文件外，还应提交该作品的源文件。例如：使用Photoshop制作的作品，需同时提交PSD格式的文件；使用CorelDraw制作，需同时提交CDR格式文件。

单纯的数字摄影画面不属于此项作品范围。

作品（JPG格式文件）的大小不得超过20MB。

（二）电脑艺术设计

为了表达某一特定的主题或目的，运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用电脑原创设计制作完成的、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够体现设计者理念的静态单件作品或系列作品（每一系列作品不得超过6幅）。可以是：广告招贴设计、商标及符号标志设计、企业形象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室内装饰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和工业产品设计等。

作品应强调对艺术设计中图形、文字、色彩三大基本元素的综合表现能力。

作品的存放格式为JPG，适合在通用的电脑显示器上显示。

提交的作品中，除上报JPG文件外，还应提交该作品的源文件。例如：使用Photoshop制作的作品，需同时提交PSD格式的文件；使用CorelDraw制作，需同时提交CDR格式文件。

单纯的电脑绘画、摄影和动态的视频、动画等不属于此项作品的范围。

作品（JPG格式文件）的大小不得超过20MB。

（三）电脑动画

运用各类动画制作软件，通过对角色和场景的绘制、音效处理与动画制作，运用动画画面语言完成的二维或三维的电脑动画作品。

动画作品要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和场景要求原创，可用漫画或写实艺术手法来表现主题。

上报作品应包括播放文件、与作品制作软件相关的源文件和主要角色、场景、背景音乐等原始素材。

基于数码录像方式制作的画面不属于此项作品范围。

作品（播放文件）的大小不得超过20MB，作品播放时间应在2-5分钟之间。

（四）电子报刊

运用文字、绘画、图形、图像等素材和相应的处理软件创作的电子报或电子刊物。电子报刊主要以文字表达为主，辅之适当的图片、视频或动画。

电子报应该含有报名、报刊号、出版单位或出版人、出版日期和版面数（一般为8个版面）、导读栏等报纸所包含的要素。在导读栏中应设置超链接。

电子刊物应有封面、封底、目录页和刊名、刊号、主办单位、主编和编委、出版日期等刊物所包含的要素。除封面和封底外应有不少于8页的正文页。在目录栏中应设置超链接。

电子报刊应有相应的网址和电子信箱，报刊内容的原创成分应达到60%以上。通过网上下载或其他渠道搜集、经作者加工整理的内容，不属于原创范畴。

网页形式的电子报刊作品的各级目录（文件夹）和所有文件的命名须采用通用的小写英文字母命名规则。

（五）网页

使用HTML语言或网页制作工具编制的、阐释某个主题或传递某类专题信息的网页作品，一般在20个页面以上。

网页应充分体现数字技术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特征。网页内容要紧密结合作者的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避免简单的资料堆砌。

在水平分辨率为1024（或以上）像素的电脑屏幕上浏览时，页面保持整齐、美观。

网页作品（非压缩文件）的大小不超过50MB。

（六）程序设计

以各种计算机程序语言编写的、具有较为明确的设计思想、贴近作者学习生活、并可以为社会应用和科技创新服务的各类程序软件。包括管理系统类软件、工具类软件、辅助学习类软件和益智游戏类软件等类型。

制作完成并提交的作品必须编译成可执行程序，配有相应的安装和卸载程序（免安装的绿色软件除外），应能实现顺利、直接地安装和运行。

提交的作品中，需同时附有该作品的源程序代码清单（TXT文本格式，并加上相应的注释）、程序的流程图和操作使用说明（帮助文档）。

六、作品评比及活动表彰

1、作品报送及技术测试：2009年3月18-30日对各市、州上报的作品进行技术测试，内容包括提交文档是否齐全、身份资格初审、作品安装、运行测试等；

2、复评：2009年4月6-10日，由省活动组委会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确定并公布入围全省现场决赛的选手名单；

3、现场决赛：2009年4月底，组织全省入围作品选手进行现场决赛，现场颁奖，并确定我省上报参加第十届全国电脑制作活动作品名单；

决赛方式：技术测试+答辩

（1）技术测试：作品作者根据命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上机操作独立完成命题作品，由评审组专家现场审议其使用电脑及相关制作工具软件的熟练程度。

组委会将在现场提供有关电脑设备、制作工具（软件）和部分素材资源。

（2）答辩：通过技术测试的作品作者，在8分钟时间内演示、介绍自己的参赛作品，回答评审组专家的现场提问。

在组委会审定的综合评审结果的基础上，按照现场决赛情况最终确定作品获奖等级。获奖作品将由教育厅统一发文表彰。本次活动按照每个单项2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15个三等奖的比例，共设一等奖24名，二等奖72名，三等奖180名。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各地可从本地情况出发，把学生的获奖成绩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志性成果和高中招生的优录条件之一。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作品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获二等奖以上的高中学生，将获高考保送资格。

本次活动设组织奖，对活动中组织得力、综合效果好的单位予以表彰。

根据省内评比情况，将于5月推荐优秀作品上报全国活动组委会，组织我省作品入围全国决赛的学生参加全国现场决赛，并于9月启动下一届评选活动。

七、活动联络

省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2号湖北科教大厦B座13楼，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教学部；邮编：430071；联系人：康庄 曾嵘；电话：027-87843915，13871147436；电子邮箱：e21jiaoxue@gmail.com（请在邮件主题注明“某某市09学生电脑制作”）；QQ：110600103（加好友请注明“09学生电脑制作”）。

文件查询及附件下载请登陆湖北教育信息网（e21网站）“教育信息化动态”栏目（http://xxdt.e21.cn），相关信息及活动进展查询请登陆e21“竞赛活动”网站相关栏目（http://js.e21.cn）和e21电子杂志《信息化教育通讯》相关栏目（http://dzzz.e21.cn）；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官方网站（http://www.ncet.edu.cn/computer/index.html）。
